
校外單位函知申請借用場地

現場勘查是否
符合需求

結案否

計畫書審核 未通過 通知不外借

業務承辦人依核定之借
用場地完成本校相關系

統登錄借用

本校承辦人收取相關費
用後填寫校庫收入繳款
聯單及收入傳票

主管簽核後連同「出納組存根聯」及收入送出
納組；現金存入華南銀行校庫帳戶

蘭陽校園外借場地標準作業程序

通過

是

借用單位依活動申
請日期入校

借用單位至蘭陽校園網站下載填寫下列表
單：人員、車輛進入蘭陽校園申請單、淡
江大學蘭陽校園支援大型會議服務事項明
細表、餐廳場地借用申請單送蘭陽校園主

任室業務承辦人

依收費標準計算收
費金額

會簽財務處
行政副校長批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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